河南师范大学2026年“挑战杯”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活动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导我校大学生努力提高创新、创意、创造、创业的意识和能力，踊跃投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现决定开展河南师范大学2026年“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重点培育项目的申报工作。
具体方案如下：

一、大赛组委会
成员单位：教务处、科技处、社科处、学生中心、研究生院、招生就业处、校团委。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校团委。

二、大赛时间

2025年11月至2026年11月。

三、大赛分组

大赛聚焦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设置五个组别。申报的项目组别分为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文化创意和区域合作五个组别。具体内容如下：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突出科技创新，在人工智能、网络信息、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结合实践观察设计项目。

——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林牧渔、电子商务、旅游休闲等领域，结合实践观察设计项目。

——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政务服务、消费生活、医疗服务、教育培训、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领域，结合实践观察设计项目。

——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围绕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环境治理、可持续资源开发、生态环保、清洁能源应用等领域，结合实践观察设计项目。

——文化创意和区域合作：突出共融、共享，紧密围绕“一带一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经济圈”等经济合作带建设，结合“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发展战略，在工艺与设计、动漫广告、体育竞技和国际文化传播、对外交流培训、对外经贸等领域，结合实践观察设计项目。（具体分组以省级竞赛和国家级竞赛通知为准。）

四、参赛对象

我校2026年7月1日前在册所有学生（包括全日制普通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均可参加。
硕博连读生、直博生若在2026年7月1日前未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可以按硕士研究生学历申报作品；本硕博连读生，按照四年、二年分别对应本、硕申报。博士研究生仅可作为项目团队成员参赛（不作项目负责人）且人数不超过团队成员数量的30%。
五、参赛形式

以创业团队形式参赛，原则上每个团队人数不超过10人，指导教师不超过3人，自行组成学科优势互补、专业配备科学、人员结构合理的创业团队。
六、其他要求
1.对于经授权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在报名时需提交具有法律效力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所有人的书面授权许可、项目鉴定证书、专利证书等。未提交授权许可的，不予评审。

2.对于已工商注册的项目，在报名时可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含单位概况、法定代表人情况、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股权结构等材料）。已工商注册项目的负责人须为企业法人代表。企业法人代表在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3.参赛项目可提供项目实践成效、预期成效等其他相关材料（包括项目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带动就业情况等）。

4.参赛团队应当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和企业分析，上报的创业计划书内容要完整、具体、深入，具有实施可能性。一般包括产业背景、公司情况、市场调查和分析、公司战略的总体进度安排、团队及企业经济状况、财务预测假定等几个方面内容，并可辅助图形、表格、调查问卷等，用以描述公司的创业机会，以及把握这一机会的过程，说明所需要的资源，提示风险和预期回报等。
创业计划书财务部分应至少包括四项内容：财务政策部分具体包含筹资计划、资金结构与规模、会计政策；财务预测部分（应为5～7年，不能少于5年）具体包含销售预测、成本与费用预测、预计资产负债表、预计利润表、预计现金流量表；财务分析部分具体包含财务报表分析、可行性分析；风险资本退出机制部分。
提倡和鼓励广大同学积极与校内外有关专家学者联系，了解和把握有关科研项目情况和相关成果。鼓励以我校科研成果作为创业计划的内容或依托，选择我校自主研发的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高科技成果，按照大赛要求，形成具有鲜明特点和学校特色的创业计划。
5.参赛作品涉及下列内容时，必须由申报者提供有关部门的证明材料，否则不予评审：动植物新品种的发现或培育，须有省级以上农科部门或科研院所开具证明；对国家保护动植物的研究，须有省级以上林业部门开具证明，证明该项研究的过程中未产生对所研究的动植物繁衍、生长不利的影响；新药物的研究须有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机构或具有同等资质机构的鉴定证明；医疗卫生研究须通过专家鉴定，并最好附有在公开发行的专业性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涉及燃气用具等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关用具的研究，须有国家相应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认定证明。
七、赛程安排

校级竞赛包括选题动员、立项培育、院（部）竞赛、深化提升、校级终审决赛、省赛国赛等阶段。
（一）选题动员阶段（2025年10月）
各院（部）进行广泛动员，参与学生人数应不少于学生总人数的10%，挖掘有潜力的学生初步完成组队，鼓励与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深度结合，深入开展调研，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确定选题。
（二）立项培育阶段（2025年11月—2025年12月上旬）
各院（部）组织开展选题指导，挖掘潜力大、基础好的项目选题进行院级立项，帮助项目团队选配指导教师，进行全程培育指导，并推荐优秀项目到学校大赛组委会，原则上每个学院（部）、书院推荐5～10个项目。在院级立项的基础上，大赛组委会将在2026年1月开展校级立项评审，选出作品作为校级培育项目。项目培育期内，学校将举办“挑战杯训练营”系列活动，对参赛团队作品申报、创业训练、商业模式、项目路演等进行培训。

（三）院（部）竞赛阶段（2025年12月）
各学院（部）、书院组织开展院级竞赛，参赛项目要进行书面评审和展示问辩，择优推荐进入校级竞赛，并按照要求上报相关材料。
（四）深化提升阶段（2026年3月中下旬）
大赛组委会组织校级书面评审，进入校级复赛。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对培育项目进行打磨提升。
（五）校级终审决赛（2026年4月上旬）
大赛组委会组织评审专家对参赛项目进行集中评审，推荐产生参加校内终审决赛的项目。严格按照国赛组织形式，组织校内终审决赛。
（六）省赛国赛阶段（2026年5月—11月）
省赛国赛时间以全省、全国大赛通知为准。
八、奖项设置

校内赛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若干，所有获奖团队将发放奖励证书，并给予学时奖励。
注：以上时间安排将会根据全国、全省相关赛事通知进行调整，届时将公布在校团委主页。

联系方式：李晓波 15660553961
张树郁 18137392715
大赛邮箱：hnsdtwcxsjb@htu.edu.cn
河南师范大学“挑战杯”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组委会

2025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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